臺中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受理傳真申請謄本作業要點總說明

為加強便民服務工作，實施臺中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傳真申請圖簿謄本及地價謄本，爰定本要點。其內容如下：
一、明定本要點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明定本要點受理申請之項目。(第二點)
三、明定受理傳真申請時間。(第三點)

四、明定申請人傳真申請謄本之書表格式及要件。(第四點)

五、明定地政事務所受理傳真申請謄本之後續作業及補正方式。(第五點)

六、明定領件時之應附文件、應繳納之費用及簽收程序。(第六點)

七、明定申請人領取期限及未領取者不再受理之規定。(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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